
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表（机构） 

机构名称  

机构类型 
□国有独资公司      □国有控股公司       □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   □合伙企业 

□非前述类型的公司或组织 

受益所有人类型（依次判定为 a、b、c、d之一，不满足上一项识别标准才使用下一项识别标准） 

□ a. 直接或间接最终拥有机构 25%以上股权、股份或者合伙权益的自然人 

□ b. 最终享有机构 25%以上收益权、表决权的自然人，同时确认不存在符合 a项的自然人 

□ c. 单独或者联合通过人事、财务等其他方式对机构实际控制的自然人，同时确认不存在符合 a或 b项的自然人 

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协议约定、关系密切的人等方式实施控制，例如决定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任免，决定重大经营、管理决策的制定或者执行，决定财务收支，长期实际支配

使用重要资产或者主要资金等。 

□ d. 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，同时确认不存在符合 a或 b或 c项的自然人 

* 特殊情况：  

□ e.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视为受益所有人 

□ f.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在 a-d 项中勾选后，还需增加填报该分支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为受益所有人 

受益所有人

信息 

 受益所有人 1 受益所有人 2 受益所有人 3 

姓名    

联系地址    

证件类型    

证件号码    

证件有效期    

类型（a-f）    

权益份额占比 

(如受益所有人类型勾选为a/b） 
   

实际控制方式 

(如受益所有人类型勾选为 c） 
   

公司职务 

(如受益所有人类型勾选为d-f） 
   

本机构提供了以下受益所有人证明材料： 

1、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信息，主要包括：公司章程、合伙协议、注册证书、存续证明文件、股权、合伙权益、

收益权、表决权、控制关系以及其他可以验证客户身份的文件。 

2、股东或者董事会成员登记信息，主要包括：董事会、高级管理层和股东名单、各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类型等。 

3、受益所有人的身份证件。 

本机构承诺：上述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且如在本机构与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关系存续期间

本机构的受益所有人信息发生变更将及时在 30 日内书面告知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否则，本机构愿意承担

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。 

 

机构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填写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股东或者董事会成员登记表 

机构名称（加盖公章）  

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股权或表决权占比 持股类型（含投票权类型）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董事会成员姓名 职务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高级管理层姓名 职务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
